不携带手机等违规物品进入考点承诺书
本人是参加2026年河北省体育单招文化考试的考生，已认真学习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教育法》《刑法》等相关内容，知悉考试违规处理规定。
警示案例
	携带小抄、书籍、复习资料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参加考试
	
作弊

	
取消当年高考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、各科成绩（含体育文化、体育专项和高考所有科目成绩），并记入考生诚信档案


	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参加考试（手机、耳机等）
	
	

	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
	
	

	传、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、答卷、草稿纸
	
	

	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（如手表）参加考试
	违纪
	取消当年该科目的考试成绩

	考试过程中旁窥、交头接耳、互打暗号或者手势
	
	

	重要提醒：携带手机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参加考试，无论使用与否，均认定为考试作弊。发送或接收试题（答案）的，视情节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处理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

郑重承诺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保证本人参加考试，自觉接受安全检查，不携带手机，手表（含智能手表、手环、电子或机械手表等计时设备），耳机，智能眼镜，具有拍照、录音录像功能的设备，无线电作弊器材，小抄、书籍、复习资料等与考试内容相关材料，管制器具，包等违规物品进入考点（考试封闭区域）参加考试。
 (
请考生将黑体字内容书写在横线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)二、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自觉遵守《考场规则》《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》《教育法》《刑法》等有关规定。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处理，触犯法律法规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


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  日
说明：1.考生自行下载、打印并书写相关内容。2.在第1科（语文）开考前提交，仅提交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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